
莫怪虹无影，如今小雪时

老法今说B8
责任编辑 王睿卿 E-mail:fzbfyzk@126.com

  小雪前后阳气上升，阴气下降，阴阳不交，

万物失去了生机，因此树木凋零、一些动物进入

冬眠。人也会感觉提不起精神，不像春季阴阳相
交，感觉舒适宜人。

初冬

南宋·陆游

平生诗句领流光， 绝爱初冬万瓦霜。

枫叶欲残看愈好， 梅花未动意先香。

暮年自适何妨退， 短景无营亦自长。

况有小儿同此趣， 一窗相对弄朱黄。

小雪是反映降水变化的节气， 《月令七十
二候集解》 云： “十月中， 雨下而为寒所薄，

故凝而为雪。 小者， 未盛之辞。” 阴历十月中
之后， 降雨因寒冷而凝为雪， 但此时雪量并不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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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特点

往事钩沉：话说当年法学所（3）———两件“见面礼”
□尤俊意

1979 年 3 月法学所恢复重建后， 拿什

么东西呼应时代需求、 用什么东西作为改革

开放历史新时期的“见面礼”， 以显示自身

复出与存在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呢？ 历史告诉

我们， 每个特定时期都会出现其相应的特定

任务。 以下两件有关法治和法学的两件大事

赋予法学所以新的使命， 使上海社科院法学

所在社会上一炮打响， 奠定了其复出与存在

的社会基础与学术基础。

《七个法律通俗讲话》

1979 年 3 月 23 日， 上海市委批复市委

组织部， 任命徐盼秋、 潘念之为法学所正副

所长， 不久他俩又被任命为华东政法学院正

副院长。 俩人的分工是， 徐盼秋坐镇华政，

潘老则主政法学所。 潘老虽已年届 77， 却

正是学术生命第二春。 他迅速调集各路人马

回归法学研究， 复兴法学所。 7 月 1 日， 全

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通过了刑法、 刑事诉讼

法、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组织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

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人民法院组织法、 人

民检察院组织法、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

部法律。 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全国人大通过

法律最多的一次会议， 非同小可， 意义重

大。 潘老思维敏锐， 快速反应， 抓住时机，

组织全所力量， 召集 20 多人， 以法学所名

义， 及时编写了一本 《七个法律通俗讲话》

的普及性著作， 成稿后由宪法室主任浦增元

协助潘老通稿。 1979 年 11 月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 篇幅 78页， 印数 32 万册， 基本

上满足了社会的需求。 这既是法学所第一次

进行的法律普及工作， 同时也是对科研人员

专业水平和写作能力的检阅与考核， 为而后

的科研工作和专业补课做了必要的准备。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国家与社会

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邓小平同志提出

政治学、 法学、 社会学、 经济学和国际关系

学等方面都要恢复， 开展研究。 于是一系列

有关法治与法学的许多新老问题凸现出来，

摆在重新出山的学者面前， 学界掀起了热烈

的百家争鸣研讨风。

首先是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讨论， 接着是

关于人治和法治的讨论。 而关于法律面前人

人平等问题的讨论可谓是第三场的讨论。 尽

管这些论题和法学研究对象、 法律起源、 法

律本质、 政策与法律的关系、 法律体系与法

学体系等等问题都是常论常新因而都是长期

反复讨论的课题， 许多论题也是互相交叉着

讨论的。 但是某一个时间段相对比较集中研

讨的问题， 一定会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和时

代的烙印。

法学所恢复以后， 潘念之和齐乃宽、 程

辑雍三人以法学理论学科代表人物和学科带

头人的学术身份发起的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问题的讨论， 促进了全国范围的深入讨论， 为

法学所增添了学术荣誉， 也向社会献出了一份

学术研究的“见面礼”。

1980 年第一期的 《社会科学》 杂志上发

表了潘念之、 齐乃宽合写的 《关于“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的问题》； 1980 年 2 月 9 日 《光明

日报》 发表了他俩的 《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 1980 年第四期的 《社会科学》 杂志发

表了他们的 《再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问

题》； 1980 年第五期 《社会科学》 杂志发表了

程辑雍的 《社会主义法律的平等原则不能割

裂》。

短短五个月之内就在报刊杂志上连续发表

四篇有分量的热门学术论文， 这个效率与频率

是非常高的。 这使人们对他们刮目相看， 也使

学界目光注视着刚刚复建的上海社科院法学

所。 虽然不能说他们的相关论文是国内最早

的， 但如此密集性的群体出击， 则可以说是最

早的， 因为此前此后的零星论文的社会效应没

有这样大。 此前更早的论文是 1979 年第 9 期

上海 《学术月刊》 上张光博的 《也谈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此后呼应和商榷的论文有 1980 年

第 4期 《社会科学辑刊》 上李光灿的 《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 上海 《社联通讯》 （内刊）

1983 年第 2 期高呈祥、 邱志龙的 《试析新宪

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

1983 年第 10 期上海 《社会科学》 高呈祥 《立

法上是否一律平等》。

历史背景是这样的： 我国 1954 年宪法第

85 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

一律平等”， 这条法律基本原则新时期应如何

恢复和运用这条法律原则呢？ 今后修改宪法时

又如何确立这一法律原则呢？

潘念之等三人在文中提出了以下观点： 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项基本原

则， 必须恢复与坚持。 法律平等原则应包括法

律内容上的平等即立法平等和执法司法上的平

等即法律适用上的平等， 没有内容平等不仅是

不完整的平等， 而且使适用平等失去意义。 这

个观点引起社会和学界的不同反响， 赞成者有

之， 反对者或者商榷者更有之， 从而形成法学

界一场轰轰烈烈的讨论。 且不论诸多学术观点

是否准确或者几分准确， 仅凭产生强烈的学术

反应这一点来说就已经达到了学术争鸣的初

衷。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发展和马克

思主义法学理论研究的繁荣， 已经逐渐证明他

们的观点正在为越来越多的学人们所赞许。

如果说， 《七个法律通俗讲话》 在法制普

及上为刚刚恢复的法学所印发了一张名片； 那

么， 关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问题的研讨则

为法学所站上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学术前沿阵

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总体来说，小雪前后的养生原则是早睡晚起、

注意保暖。 天气逐渐寒冷，日照越来越少，人一定

要多运动、多晒太阳，这样才能保持气血畅通。

冬季易起大风， 加之日照减少、 寒冷， 很容

易让人产生悲观抑郁的情绪， 生活中要多参加户

外活动、 多与亲朋交流。

饮食上须注意， 冬季温补、 热补的食物多，

体内容易生热， 因此在冬季要适当养阴， 可多吃

蔬菜、 水果， 以滋阴清热。 小雪前后宜吃食物：

水果， 猕猴桃、 橘子、 香蕉； 蔬菜， 山药、 芦

笋、 白菜、 白萝卜； 禽类， 鸡肉； 畜类， 羊肉、

牛肉； 水产， 鱼、 虾、 泥鳅； 干果， 栗子、 核

桃、 白果、 腰果； 饮品， 牛奶、 咖啡； 药材， 鹿

茸。 （来源： 三联生活周刊）

《群芳谱》 中说： “小雪气寒而

将雪矣， 地寒未甚而雪未大也。” 此

时节， 天气逐渐寒冷， 偶见小雪寒潮

等强冷空气活动。

小雪前后， 阳气上升， 阴气下

降， 阴阳不交， 万物失去了生机， 因

此树木凋零、 一些动物进入冬眠。 人

也会感觉提不起精神。

小雪三候

我国古代将小雪分为三候： 一候

虹藏不见； 二候天气上升； 三候闭塞

而成冬。 古人认为天虹出现是因为天

地间阴阳之气交泰之故， 而此时阴气

旺盛阳气隐伏， 天地不交， 所以“虹

藏不见”； “天气上升” 是说天空中

的阳气上升， 地中的阴气下降， 阴阳

不交， 万物失去生机； 由于天气的寒

冷， 万物的气息飘移和游离几乎停

止， 故三候曰“闭塞而成冬”。

衣食住行


